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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2月9日，香港
特區法院對已被裁定串謀勾結外
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和串謀發
布煽動刊物罪等罪名成立的黎智
英作出量刑裁決，依法判處其監
禁20年。外交部駐港公署堅決
支持特區法院依法所作量刑裁
決。裁決宣布後，美國、英國、
澳洲等國家和歐盟官方及個別政
客說三道四，污衊香港法治、自
由狀況，叫囂釋放黎智英並對港
施加制裁。對此，公署發言人表
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予以嚴
厲譴責。

黎智英案依法審判 不容外力置喙
外交公署促美西方停止干預特區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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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青年悔被不良媒體煽動 冀徹底改過自新

▲懲教署組織 「灣區體驗交流團2026」 ，十多名更生
青少年前往佛山及珠海交流。

外交部：香港法治不容撼動 外國無權說三道四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
道：亂港黑手黎智英串謀勾結外
國勢力案9日判刑，黎智英被判
20年監禁。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
上午在行政會議前見記者時表
示，刑期對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
家安全的歹毒圖謀發出了嚴厲警
告，又強調黎智英罪行滔天，惡
貫滿盈，被重判入獄20年，彰顯
法治，伸張正義。黎智英長期利
用《蘋果日報》荼毒市民，煽動
仇恨、歪曲事實、蓄意製造社會
對立、美化暴力，公然乞求外部
勢力制裁中國、制裁香港特區，
犧牲人民福祉，賣國禍港，損害
國家和香港特區利益，罪證纍
纍，罪有應得。

特區堅定不移
維護國家安全

李家超表示，法庭早前頒下
的裁決，清楚指出黎智英為案中
主腦，控制和利用《蘋果日報》
荼毒社會，勾結外國勢力，乞求
對中國和香港特區實施制裁和採
取敵對行動。黎智英的歹毒圖謀
跨越香港國安法實施前後，目的
是勾結外部勢力，損害中國和香
港特區的利益，損害市民的利
益，無恥地充當外部勢力的爪
牙，危害國家安全。

李家超指出，法庭依法對黎
智英及各被告作出重判，彰顯了
法治和公義。但社會已承受沉重
的代價。截至去年底，有2400多
人因 「黑暴」 期間所犯的各種罪
行，承擔法律後果，可見黎智英
團夥及《蘋果日報》的惡貫滿
盈。

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區政府
已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完成本地
立法，制定了《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渾然一體，築起維護
國家安全的法律屏障。特區會堅
定不移維護國家安全，保障香港
市民的合法權益，全力防範、制
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
活動，履行天經地義的維護國家
安全責任。

【大公報訊】記者程慧報道：反中亂港首惡
分子黎智英，煽動香港市民以非法抗爭反政府，
令無數年輕人犯法而鋃鐺入獄。2019年 「黑暴」
期間，青少年阿明（化名）和他的朋友便是受到
某不良媒體的煽動與誤導，走上街頭參與暴力行
為，最終因此承受法律制裁。在懲教署更生服務
的幫助下，阿明希望自己能徹底改過自新，積極
融入社會，為香港、祖國作出貢獻。

懲教署灣區交流團 培養正確價值觀
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總警司李桂華早前指出，

黎智英利用新聞自由作盾牌，用自己的 「傳媒王
國」 煽動市民仇恨政府，他強調，黎智英動員並
煽動包括學生在內的年輕人上街參與所謂的遊行
及反政府行動，是黑暴事件的 「推手」 。李桂華

又譴責黎智英身為父母，卻利用年輕人、讓其他
人的子女鋃鐺入獄、前途盡毀，難辭其咎。

日前，阿明參與了「灣區體驗交流團2026」在
佛山展開的行程，由懲教署人員率領已完成服刑
並正接受監管的青少年前往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
佛山及珠海進行三日兩夜交流，認識國家歷史文
化和不同領域的發展，進一步培養青少年更生人
士的國家觀念及正確價值觀。親身參與其中的阿
明坦言自己已多年未曾踏足內地，他以往因被不
良媒體誤導而對內地存有誤解，此行讓他大開眼
界。他不僅認識了中國歷史文化，更首次乘坐高
鐵及參觀科技企業，切身感受到國家發展迅速。
他感謝懲教署的悉心安排，讓他重新認識祖國。

交流團屬懲教署 「沿途有 『理』 」 更生計劃
的延伸，對象是曾參與 「黑暴」 事件的受監管青

少年，旨在透過實地走訪、親身觀察，讓參加者
學習和了解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與文化底蘊，見
證國家繁榮發展，從而加深對國情與國家發展的
理解，並建立對國家的歸屬感及加強國民身份認
同。此次交流團的14名更生青少年於2月7日在
佛山展開行程，參觀了三譚革命事跡展覽館等地
方，以了解中國近代歷史，並且與區內一間學校
和當地師生展開交流活動，了解了當地的學習環
境。隨後他們到了當地一家中醫院，認識中醫藥
源遠流長的歷史及醫療體系的發展。交流團在之
後前往珠海，於一間通用飛機公司及一間太空中
心參與研學活動，分別了解國家的飛機研發、製
造與運營服務，以及國家的航天科技成果，亦參
觀了一間智慧科技公司以了解國家的無人船研發
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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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針對美
國、英國、澳洲、歐盟等方面

就黎智英案發表聲明，外交部發
言人林劍10日在例行記者會上答問

時說，個別國家和機構借香港特區司法
案件惡意抹黑香港、詆毀香港法治、干涉中
國內政，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已向有關國家
和機構提出嚴正交涉。

林劍說，黎智英是一系列重大反中亂港

事件的主要策劃者和參與者，其危害國家安
全犯罪事實清楚、罪證確鑿。香港特區司法
機關依據事實和法律作出裁決，合法正當、
不容置喙。

林劍表示，香港是法治社會，有法必
依、違法必究是基本原則，任何人都不能打
着 「民主」 「自由」 的旗號從事違法犯罪活
動並企圖逃脫法律制裁。

「我要再次強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

政，香港法治不容撼動，任何外國無權說三
道四。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方
針的決心堅定不移。一切破壞香港由治及興
進程、妄想亂港遏華的圖謀都絕不可能得
逞。」 林劍說，中方敦促有關方面尊重中國
主權，恪守國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事務、干
涉中國內政。

發言人指出，黎智英是一系列
反中亂港事件的主要策劃者和參與
者，大量證據顯示，黎長期勾連境外
反華勢力，散播亂港言論，挑撥對
立、煽動仇恨、美化暴力，乞求外國
勢力對中國內地及香港特區實施制
裁、封鎖和其他敵對行為。其所作所
為嚴重衝擊 「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嚴重損害香港的

繁榮穩定和市民的福祉，理應受到法
律的嚴懲。

香港法院公正判刑
發言人強調，香港是法治社

會。香港特區法院根據事實和法律對
黎智英作出定罪，確認其為涉案罪行
主謀，按照其罪行嚴重程度，依法予
以公正判刑，維護法律權威、捍衛國

家安全，合情合理合法，不容置喙。
發言人強調，實踐證明，香港

國安法律的實施進一步築牢了 「一國
兩制」 行穩致遠的根基，以高水平安
全護航高質量發展。無論外部勢力對
香港如何抹黑、叫囂、施壓，都無法
改變我們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的意志，都無法阻
擋香港由治及興的歷史大勢。

發言人重申，黎智英是中國公
民，黎智英案純屬香港特區內部事
務。我們敦促有關國家尊重中國主
權，尊重香港法治，立即停止就黎
智英案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立即
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事務和中
國內政！我們將堅定捍衛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堅決挫敗任
何外部干預！

【大公報訊】外交部駐香港特
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新聞發言人10
日致信《華爾街日報》編輯部，內容
如下：

2月9日，貴報在黎智英被判處
20年監禁後立即拋出的社論《黎智
英被判處死刑》，明顯是一份早有準
備的預製菜。社論內容罔顧事實，充
斥偏見，嚴重誤導公眾。

我要告訴貴報，在大洋彼岸的
無端臆測，反映不出香港的真情實
景，以標題黨和虛假信息誤導公眾的
時代已經結束。
─貴報認為20年監禁就等於

死刑，那我告訴你，黎智英是罪有應
得，被判20年是大快人心。香港早
在1993年就正式廢除死刑，貴報更
應專注研究美國法院判下的百年、千
年甚至萬年刑期與死刑的關係。

─貴報認為黎憑藉 「媒體
人」 的身份犯罪可有權豁免，那我告
訴你，這種觀點大錯特錯！法律面
前，任何身份都不是擋箭牌，任何罪

犯都難逃法律制裁。
─貴報認為這次判決是 「極

大的不公」 ，那我告訴你，該案庭審
在市民、媒體、外國領事官員的密切
見證下全程公開透明，程序無可指
責，量刑於法有據，罰當其罪，完全
是正義的伸張，何來不公！

─貴報認為此次判決確認了
「香港如今牢牢置於北京治下」 ，那

我告訴你，這恰恰證明你們對 「一國
兩制」 制度存在嚴重誤解──須知香
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一國」 始終是
「兩制」 前提和基礎，任何試圖脫離
「一國」 的行為都是衝撞國家安全底

線的犯罪行為，必須承擔相應罪責。
─貴報質疑香港現狀，慨嘆

「時代的終結」 ，那我告訴你，香港
終結的是被反中亂港分子搞得暴力橫
行、烏煙瘴氣的舊時代，開啟的是由
治及興、積極打造經濟發展 「千里
馬」 的新時代。2025年，香港經濟
發展取得一系列閃亮數字，無需我再
重複。

─至於你們認為因囚禁某個
人而招來媒體非議是得不償失，那我
告訴你，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從來不惹
事兒，也絕不怕事兒，某些媒體的雜
音撼動不了中國人依法行事的決心，
依法懲治黎智英，無可指摘。

最後，我要告訴你，根據香港
美國商會的報告，86%的受訪在港
美國企業認為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

具有競爭力，94%的企業對香港法
治有信心，92%的在港美國企業無
意將總部搬離香港。所以，兩年前貴
報搬離香港不合時宜，遠隔山海者只
能憑空杜撰、被自己的謊言蒙蔽，罔
顧事實者只能閉門造車、寫不出真知
灼見。我們真誠的建議，貴報編輯部
派員到香港走一走，看一看，了解體
驗真實的香港。

▲李家超指出，截至去年底，有2400多
人因 「黑暴」 期間所犯的各種罪行，承擔
法律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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